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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肆、承認事項 

伍、討論事項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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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南港展覽館 1 館 503 會議室) 

壹、 報告出席股數並宣佈開會 

貳、 主席致詞 

參、 報告事項： 

一、 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三、 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修訂「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部分條文及庫藏 

 股辦理註銷情形報告。。 

肆、 承認事項： 

一、 承認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承認民國 108 年度虧損撥補案。 

伍、 討論事項 

一、 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二、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陸、 臨時動議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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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一、 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說明：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7~8 頁】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說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 9 頁】 

三、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修訂「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部分條文及庫藏股辦理 

    註銷情形報告。 

1.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 

第四次買回本公司股份 

董事會決議通過日期 109 年 03 月 27 日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預定買回期間 109 年 03 月 30 日至 109 年 05 月 29 日 

預定買回股份數量 普通股 1,000,000 股 

預定買回區間價格 每股新台幣 8 元至新台幣 18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註 1) 普通股  577,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註 1) 新台幣 6,296,231 元 

已買回數量佔預定買回數量之

比率(%)(註 1) 
57.7%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註 1) 1,677,000 股 

 註 1：截至 109 年 5 月 18 日止，已買回股份數量及金額。 

2.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期局建議修正「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第 33 頁】 

3.庫藏股辦理註銷情形： 

第一次買回本公司股份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回期間 106 年 03 月 10 日至 106 年 05 月 09 日 

買回區間價格 每股新台幣 25 元至新台幣 47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500,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新台幣 17,442,258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之

比率(%) 

100%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普通股 500,000 股(註 1) 

 註 1：本公司已於 109 年 3 月 19 日董事會決議辦理註銷第 1 次買回之庫藏股，並訂定減資

基準日為 109 年 4 月 7 日，業經 109 年 5 月 7 日經濟部核准變更登記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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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 

一、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

會編造完成。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清鎮會計師及

龔則立會計師查核竣事且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業經審計

委員會審查完竣。 

二、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第 7~8 頁；第 10~29 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民國 108 年度虧損撥補案。 

說  明： 

一、本公司 108 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22,974,525 元，減除取得採用權益

法之子公司投資新台幣-20,115,915 元及 108 年度稅後虧損新台幣-37,785,992

元，合計期末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34,927,382 元，分別以法定盈餘公積新台

幣 29,477,602 元及資本公積-普通股發行溢價新台幣 5,449,780 元彌補虧損，彌

補後累積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0 元。 

二、本公司 108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四。【第 30 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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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普通股溢額」

之資本公積中提撥 6,313,675 元配發現金予股東。 

二、 本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擬按配發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各股東持股比例，每

股配發現金 0.2 元，發放時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股款合計數計

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三、 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發放現金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

關事宜，嗣後如因流通在外股數有所變動時，授權董事會調整分配比率。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說  明：因應相關法令要求，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五。【第 31~32 頁】。 

決  議：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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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 

(一)民國 108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626,606  696,410  (69,804) -10.02% 

營業成本 435,441  447,282  (11,841) -2.65% 

營業毛利 191,165  249,128  (57,963) -23.27% 

營業費用 217,581  211,379  6,202  2.93% 

營業淨(損)利 (26,416) 37,749  (64,165) -169.9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996) (7,454) (1,542) 20.69%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損) (35,412) 30,295  (65,707) -216.89% 

本年度淨利(損) (35,909) 18,405  (54,314) -295.10% 

本公司業主 (37,785) 10,517  (48,302) -459.28% 

非控制權益 1,876  7,888  (6,012) -76.22% 

 

 

(二)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34.87 31.53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363.74 409.11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230.24 262.83 

速動比率(%) 162.73 192.34 

利息保障倍數 (21.99) 24.16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5.36) 2.81 

股東權益報酬率(%) (8.29) 3.78 

佔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7.96) 11.38 

稅前純益 (10.68) 9.13 

純益率(%) (5.73) 2.64 

每股(虧損)盈餘 (元)(未追溯) (1.2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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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

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

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審計委員會查

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

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柯典華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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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鬱

會計師瓷牆報告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勤難聽信
動護安置億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1073 台北市態毅~松仁路100設立。機

Deloitte & Touche 
20F, Taip時ìN品n 5han Plaza 
No、 100， 50門gr啞門 R仗，

Xinyí Dist, Taipeì 11073, Taiwan 

T唐I :+886 (2) 2725.9988 
F晶其:十886 (2)4051 四6888

www.deloitte.com.t!N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合司及其子公呂立(康聯訊集聞)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信義，暨民圓 108 年及 107 年 1 丹 1 日至 12 月 31

泊之命併綿合攝益表、合併權益變動泉、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

表閉室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報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土問合併常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晶棒、依照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

導車閣、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丸當康聯訊集團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令併財務狀況，暨民盟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時至

12 月 31 日之舍得財務續就及合僻現金流量。

瓷輯意見之基嚨

本會計師棒、依照會計師查結簽設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宣輯工作。本會計師於草草等車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結合併財務報表之責

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故會計師職

業道鴿規範'與康聯訊無鵲係持超然獨立，立在履行室主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

計師相信已取得足鉤及現楞之查報蜂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提盒棋事項

關鍵查雄事項像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康聯訊集團民間 108 年度

合併財務報泉之查結最為重要之事項 e 報等事項已於查結合研財務報表整體

及形成瓷核意見之 i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立在不對據等事嗎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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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對康聯訊集聞民國 108 年度合研財務報表之關總查結事工頁敘明如下:

外銷收入認封

靡聯訊集團主要之收入來源為光纖產品，包括光纖交換器、光纖轉換設

備等，銷貨對象以外銷為主，且主要集中掛前十大客戶，民鹽 108 年度外銷

故入計新台幣 610 ， 996 仟元，約拾著業收入之 97.51 % I 比重實屬重大，也於

外鋪位入尤其實性存有顯著風險，故本會計師將外銷收入之二認封列為關鰱查

報事喝。請參閱附誰畸重大會針政策及合僻財務報告附說斗之三。

針對此關鰱查報事頃，本會計師執行主要章輯程序包括暸解康聯就無鷗

對外銷營業收入循環之內部控制作業程序是否有成設計與執行;自外銷營業

收入抽取樣本，輸視訂單及出貨單等銷貨文件，並輯對外部出口報單或相關

出貨接軌擺明，確認上述文件之交易內容與帳I 到位入特點及金額是否相符並

輸說期捷足寄發生重大銷貨退回。

其他事項

舉聯訊料技股份有限合司業已編製民國 108 及 107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

表，並艘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報報告在裳，備供參考。

管躍階層與治理單但對各併財務報在之責任

管躍階層之責任餘依照證車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立在發布生故扎闊際財務報導準削、關際會計準削、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是L令靜財務報表，且維持與會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自於舞弊成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提階層扎實措亦包括持槍康聯訊集團雄贖經

營扎能力、相關事視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屯攏間，除非管理階層

意圖清算康聯訊無關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飽方

案。

康聯就集團之?台單單單位(含審計奏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就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雄告併財務報表之實梧

本會計師盎格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像對毛pf并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符合理確信，並出具查結報告。告提確信

餘高度確倍，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二查結且作無法係設必能債出合

靜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自於舞弊或錯議。如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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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之個別金額最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僻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議，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貝'1 :查結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立在評桔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議之重大不實表違風情;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瑋當之國應對策;並取得足詢及現切之查結證據

以作為查格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為進、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蹄越內部控制，故未禎出導由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遠之風情高於

導臨掛錯誤者。

2. 對與查結拭聞之內部控料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二章

轍程序，惟其目的非對康聯訊無聞內部控制之已有拭性表示意見。

3. 評桔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境當性，反其所作會計仿古十與相關揭露

之合搜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結蜂據，對管玉皇階層攏用繼續經學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康聯訊集閣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屯事件或情況是否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誠等事件處情況存在重

大不確定性，例規於查核報告中投醒令拼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掰財務

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掛鏡等揭露蜂屬不過當時修正查結意見也本會計姆

拉結論棒、以截至三查核報告自所取得主黨￡報說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

況可能導致康聯就禁閉不再具有繼贖經營屯能力。

5. t乎估合併財務報表(色持相關附輯)也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

併財務報表是否丸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季農醋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詢及瓏切之查結證據，以對合研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黨聞查揖黨件之持導、監督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集聞查結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在品抬所規劃丸查結範團及時間，以及

重大盎格發現(包指於查報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耕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屯人員

己選摘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他也聲明，立在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

能被認為會影響會主十師獨立性之胡偉及其 1t.事耳其(包括相關防護措脆)。

12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康聯訊集團氏圈 108 年度

合併財務報表查桔之關鍵查核事頃 。 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頃，

除非法令不九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頃，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

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頃，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

進之公眾利益。

不冬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3784 號

中華民國 109 

會計師龔

簽發j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00028068 號

年 3 月 2 0 自

13



3 1 自

矗

單位 ﹒ 斬 台 幣仟先

% 

32 

13 

1 
1 

1已
2 

一_f]_

107年12月 31 日
軍區

221.457 

7，“。7,890 
262 

89,029 
2 

可閱7

5.332 
113,405 
16 ∞8 

468,832 

企

$ 

% 

30 

1 

12 

1 
1 

18 

一一~
一_6且

108年12月 31 日
領

179,632 
7,879 
7,890 

7正745

63 
5,609 
4,619 

104,774 
13.512 

396.723 

暈

$ 

產盲

流動實矗

~會』色的當成全(附u四、六且二九)

透過被益梅公允價值衡量之企""實且 一亂動 ( Ift t!四.七且二九)

被祖祖銷愷成本衡量之金融實屋 一流動 (哨位間且九 )

~收單據一非關偉人 (的祖回且十- )

~位被拔一#騙偉人 ( 的桂圓且十- )

~校+是敘-騙你人f爭.. (附桂圓、十-且三十 )

其他~枚軟

本期所得稅賣車 ( 的拉回&..::..五)

存1{ (附往回且十二)

其他流動實產(附t主十有z且三十)

流動實產總計

代碼

ω
泊
位
m
m
N河
紛
∞
羽
叫
仙"
W
M

11111122341 11111111111 

2 
18 

8 
一_3
一__j也

11,769 
126,455 

5,748 
苟且守1

可宮7

54,787 
17.71ω 

226,886 

1 
1 

20 
3 
1 
2 

3 

一一_l
一一~至

7,169 
8,051 

117，你1
14,718 

5,748 
11,193 

798 
27,995 
8.682 

201.425 

祥，且動青廬

逃過其他蜍告被且接公允價值植i量之金融賣車 ﹒ 非流動 ( 耐，車間‘八且

二丸 }
採用 4噩噩j告之投曹(附t車回&.+四 )

不動.f_﹒駿馬且設備 ( 哨位四 、 十五A三-)

使用權音產 ( 附拉三 、 四&.十;，;，)

高學

進延所得說1冒產 ( 耐性田且二五 )

存血仔、發企
其他金融賣雇一#迫動 ( 前'jt主田、十且主-)

其他非滾動賣車一其他 (附II十七&.三十 )

#滾動實產總計

1517 

間
側
加
師
叫
咱
嘲
則
叫

一..lllll

10 

6 
1 
7 

1 

一_l且

皇 后腦們自

“ ,692 

41,474 
3,378 

45,740 
45 

10,316 
1,010 

6,984 
2.7宮7

178.376 

$ 

一」且且

弓
，&

-

帥，
，

.

旬，
，

1 

1 
1 

_ _ 2皇

咆 『向且 148

69.560 
28 

42，∞5 
2,967 

40,848 
263 

1,628 
ω7 

6.161 
7,102 
1140 

172.3ω 

s 

矗

tt 

員

，直動員情

短期借款 ( 約桂+八&..=.- )

逃遁4國革峰公允價值衛量之金融負債一通動 ( 制t主閩 、 七且二九)

應付帳社 一非關4年人 ( 的社十九)

應付帳敘- AtH~人 ( 稍紅十九晨三十 )
其他應付獄 (俐社二十 )

其他應付~一削緣人 (所llc二十且主+ )
本期所得純真情 ( 的U.四且二五 )

面積..做一滾動 ( 僻t!四 )

教貨員{畫一流動 ( 的位五、四&.十六)

-年內 Ji期長期責備 (附位十八且二二九)

其他流動員倩

流動員 fU!計

4甚&. 罰，

越產實lXXX 

代喝

間
m
m
m
m翩
翩
翩
翩
翩
捌
叫

5 
1 

6 

31,“2 
9,338 

40，9哩。

4 

一一~
7 

24.538 
3,049 
8.680 

36 , 267 

非滾動員 f責

長期借款 (Rtt.t十八晨三-)

這延所4早從負債 ( 俏桂圓&. .::..五 )

a官員積﹒拌滾動(附II三 ﹒ 四反十肯)

非流動員積1且計

捌
捌
側
圳

一....l1219.356 一一立革208.57區

一_5J.
一一」豆

一一斗E

L一_l)
~) 

“ 
( 877~) 

(-------'"6，29~) “0,135 ]
]
的

( n 池8)

.2z 
388,555 

歸屬許本公司.孟之撤且 ( 附u二二 )

普通，!Ut*

賣車公積

.UI且餘
法定且餘公積

特別J.餘公績

卓分配草除

保留盈宜t.告tt

其他指益

困外，這馳車轉財務4且在機轉之兒換量積
庫i.股畢

4位公司 1世主總盈會計

負債ltt卡2XXX 

331且也

102.827 

28，42活

5,082 
37.190 
70.698 

一_5星

一一_.1z

5 

(一一_2)
一一_l

331 ,683 
102屆43

29,478 
8.775 

( 34,927) 

3326 

3110 
32∞ 

3310 
3320 
3350 
33∞ 

m
∞

W
M
 

h
m彷
釗

一_216.227 1017 #控制總益 { 俏位二.::..)36XX 

一一必47唱.362一一結389.572 “益飽計3XXX 

一岫唱 695.718喃自且哩可28.1銘喝 tt且9耳機f賣員

.. tt 主管 . 筒揖聾

被稱之附韓偉本會憐財務報告之- 都 分 ﹒

國Jj.壇 人 ﹒ 珠在信國陳在信董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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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公司

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

每股盈餘為元

108年度 107年度
代碼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收入(附挂四、二三及

三十)

4100 鍋，貨收入 $ 625,875 100 $ 694,400 100 
4800 其他營業收入 731 -

一
2,010 -
一

4000 營業收入合計 626,606 100 696,410 100 

營業成本(附註十二、二四

及三十)

5110 銷貨成本 435,441) (一之Q) ( 447,282) (一起)

5900 營業毛利 191,165 30 249,128 36 

營業費用(的註二一、二四

及三十)

6100 推銷費用 114,187 18 105,536 15 
6200 管理費用 38,330 6 37,381 5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64,917 10 68,595 10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迴

轉利益) (附挂十一 ) 147 . 133) ' 
一 一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2立三星1 34 211,379 30 

6900 營業淨(損)利 詣，416) (_4) 37.749 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附挂二四) 1,666 2,183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

二四) 9 5,581 1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

司、關聯企業及合資

損益之份額 8,861) ( 1) ( 13,910) ( 
7050 財務成本(附註二四) 1,810) - 1別~) " 

一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合計 8,996) (一_l) ( 7,454) (一_!)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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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

額%

30,295 5 

金

$ 
% 

( 6) 

108年度
額

35,412) 

金
一
月
廿

(承前頁)

代碼

7900 稅前淨(損 ) 利

11是旦旦) (一_1)望Z)所得稅費用(附挂四及二五) ( 7950 

3 過，40535，9坦) (一一豆)本年度淨(損)利

其他綜合損益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

報表換算之兌換

差額

8200 

8360 

8361 

5,030) (一_l)(一_l) ( 色但1)

一___2

2 
1 

一__a

13.375 

10,517 
已經登
過品豆

皇

$ 

39.9迎) (一 7)

6.-J 
37,785) ( 

L位已
還品2)

(皇

($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淨(接)利歸屬於

本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8500 

8610 
8620 
8600 

1 
1 
2 

6,824 

已盟1
13.375 

里

$ 7) 

(一 7)

40,798) ( 
848 

還基金)

(皇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8710 
8720 
8700 

立33

0.32 

會計主管:簡意登

皇

童

車

後附之附註條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陳的國

1.2豆)

L道)

個人 : 陳的國

(主

(i 
(皇

每股(虧攝)盈餘(附註二

基

稀

本

釋

9710 
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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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公司

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8，0的)

222) 
744 
231 

17,129) 
2,551) 

13,816) 
1后16)

3,762) 
50) 

7,978) 
1,057) 
2,327 

42 
47) 

L鎧生
8,427 

1,308 
1,659) 

13,910 
56) 

944 

11,321 
3,625 

133) 

562 

107年度

30,295 $ 

'
'
，
‘
、
'
，
l
、
'
，
4
、
'
，

t
、
，
'.. 
、
'
，
a
z
、
'
，
t

、
'
，
t

、

486) 
64) 

1,810 
1,299) 

104 
262 

13,550 
61) 

2,343 
1,337) 
2,493 
8,204) 

4,635 
411) 

3,717) 
218 
403) 
L旦1)
9,407 

8,861 
48) 

7,209 

35,412) 

17,581 
3,227 

147 

108年度

($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年度稅前淨(損)利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攤銷費用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迫轉利益)

透過損益按公九價值衡量金融

資產及負債淨損失

處分金融資產淨利益

財務成本

利息收入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

失之份額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學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數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九價值備量

之金融資產增加

應收票據

應收票據一關條人

應收帳款

應蚊帳款一關祥、人

其他應收款

存貨
其他流動資產

其他營業資產

應付票捧

應付帳款

應付帳款一關棒、人

其他應付款

其他應付款一 關偉人

負債準備

其他流動負債

營運產生之現金

代碼

A22500 
A23700 
A3∞00 
A31115 

A31130 
A31140 
A31150 
A31160 
A31180 
A31200 
A31240 
A31990 
A32130 
A32150 
A32160 
A32180 
A32190 
A32200 
A32230 
A33000 

AI0000 
A20010 
A20100 
A20200 
A20300 
A20400 

A23100 
A20900 
A21200 
A22300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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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

1，85是

1,284) 
已旦旦)

123 

F
芯
，
'
，E
‘
、
'
，.. 
‘
、

108年度

1,335 
2,060) 
通，391)

乙型2)

F
芯
,' .. 
‘
、
'
，z
﹒
‘
、
'
，EE
‘
、

收取之利息

支付之利息

支付之所得稅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入

(承前頁)

代碼

A33100 
A33300 
A33500 
AAAA 

19,600 
5,000) 

14,343) 
8,683) 

675 
20,116) 

望)

忽必生)

'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04) 
737 

26,792 
立)

交d1生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取得採權益法投資之關聯企業

預付投資款增加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存出係證金減少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B00050 
B01800 
B02000 
B02700 
B02800 
B06500 
B03700 
BBBB 

39,692 
6,864) 

19,361) 
9,947) 

已旦旦)
牛皮的

', .. 
、
'
，
.
‘
、
'
，
.
‘
、

282 
2,868 
6,986) 
9,471) 
1,011) 
6,421) 

21,745) 
2是豆豆)

豎立52)

'
'
，E‘
、
，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E
E‘
、
'
，...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現金增資
短期借款增加

償還長期借款

發放現金股利

買回庫藏股票成本

租質負債本金償還

取得子公司股權

發放子公司現金股利

4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C04600 
C00100 
C01700 
C04500 
C04900 
C04020 
C05400 
C09900 
CCCC 

皂白的主虹的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的當現金之影響DDDD 

35,721) 41,825) 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少EEEE 

257，立宣

221,457 2 

221，笠Z

179.632 車

年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年底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100 

E00200 

後附之附誰 f毒、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

會計主管:簡慧螢正人:陳的國特:陳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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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te轉

會計師章核報告

康聯訊料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蟻意見

勤黨最億
動欒安置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1073 台北市信議這E松f二絡100~虎20縷

Deloì仗告 &τ口uch自

20F, Taípei Nan Shan Plaza 
NO.10白， Songr亞n Rd., 
Xlnyi Dist, T晶ìpei 11073, Taiwan 

Tel:+886 (2) 2725.9988 
Fax:+886 (2) 4051"已888
www.delo峙。com.tw

康聯訊科技兢份有限公司民間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

債義，暨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練令指益表、鶴

體權益變動表、儕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的能(包括重大會計政

策彙總) I 黨組本會詩師章輯曉事。

故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晶偉依照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蝙製車則鱗製，足以允當表達康聯訊斜拉股帶有限告司氏圈 108

年及 107 年 12 月 31 段之二個體財務狀花，暨民商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續說及個體現金流量盼

瓷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橡依照會計師盎格接蜂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革時'1 :執行

查報工作。本會計師於室主等準則下拉會任將於會計師擎挽個體財務報表!之責

倍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鼻:事務所是獨血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

業進穗規範'與康聯訊科找股份有限公司係持超然獨立，立主履行議規範之其

地責任。本會主十師相倌已取得足錦及迫切之三查格證據，以作為袁爺盎格意見

之基礎。

闢鍵蠢驢事續

關鍵查站事耳其餘拈依本會計師之專黨的斷，對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企司

民國 108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站等事項已於盎格個體

財務報表聲體及形成章指意見之培程中子品的應，本會計師並不對室主等事項

單獨表示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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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對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昌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瓷桔事

項敘明如下:

外銷收入認至1

康聯訊科技股份存限告司主要是已收入來雄為光纖產品，包括光纖交撫

器、光纖轉換設備等，銷貨對象以國外客戶為主，且主要集中於前十大客戶，

民關 108 年度外銷收入計新台幣 463 ， 750 仟元，佔營業收入之 94.85% '比重

實屬重大，由於外銷收入之真實性存有顯著風險，故本會計師將外銷收入之

認到時為關鍵盎格事頃。請參閱附室主四重大會計政策。

針對此關鍵查報事項，本會計師執行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暸解康聯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對外銷營業收入循環之內部控制作業程序是否有技設計與執

行;自外銷營業收入抽取樣本，輸視訂單及出貨單等銷貨文件，立主結對外部

出口報單或相蹦出責接收話啊，確認上述文件之交易丹是主與帳到收入特點及

金額是否相符並檢視期復是否哥寄生了重大銷貨退回。

管理階j奮與 1會組單位對個體掰務報表4囊括

管理階層之責任棒、依照證存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車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 a必要內部控制， J"À 確保個體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自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屯責任亦色括許枯藤聯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繼續飽營之能力、相關事視之揭露，以及繼續投管會計基礎之採舟，

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合司或停止學業，或 l啥清算或停

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索。

康聯就料技股份有限合句是二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

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蠢驢個體財務報泉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機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盟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符合環確信，並出具查校報告。合理確倌

僻、高度確倍，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車則執行之查報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餾

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臨掛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策，員IJ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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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車則盎格時，還用專業判斷並係持專業上之

懷攏。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議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 f古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間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過切之查格證據

以作為查結意見之基嚨。自舞弊可能清及共講、偏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諭越內部控制，故未禎出導自肘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臉高於

導由於錯誤者。

2. 對與查報他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二章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致性表示

鑫見。

3. 評桔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過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描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諧據，對管理階層揖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二適當性 9

以及使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續積經譽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

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諒等事件

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規於盎格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

:主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峰、屬不適當時修正盎格意

見。 J本會計師之結論像以截且查報報告前所取得之查站證據烏拉礎。惟

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

能力。

5. 評姑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闊的室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

體財務報表是杏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詢及過t;}之

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實查結黨件之指導、

監督及執行，並員責形成康聯訊科技股椅有限公司查格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劉志查擁範聞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掛瓷掠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鍋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視範之人員

已建媽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

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棒、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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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8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頃。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

明該等事頃，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 ， 本會

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琪，因可令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

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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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證審字第 1000028068 號

中華氏國 109 年 3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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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 碼 108年度 107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A10000 本年度稅前淨(損)利 ($ 41,595) $ 16,761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 13,070 10,959 
A20200 攤銷費用 2,645 3,396 
A2030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54 
A20400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金融資產之淨(利益)損失 462) 584 
A231 00 處分金融資產淨利益 64) 
A20900 財務成本 1,314 1,040 
A21200 利，皂收入 1,279) 1,572) 
A22300 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及關聯企

業損益之份頌 17,467 11,714) 
A23700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5,902 560 
A23900 與子公司及關聯企業之未實現

銷貨利益 10,712 12,723 
A24000 與子公司及關聯企業之已實現

銷貨利益 12,723) 12,570) 
A30000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數

A31115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九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104 8,040) 
A31130 應收票據 262 
A31140 應收票據一關棒、人 744 
A31150 應收帳款 8,110) 17,131) 
A31160 應收帳款一 關靜、人 16,371 5,413) 
A31180 其他應收款 1,071 66 
A31190 其他應收款一關峰、人 4,182) 16,785 
A31200 存 貨 4,966 6,480) 
A31240 其他流動資產 4,667) 5,299 
A31990 其他營業資產 6,201) 23,900) 
A32130 應付票據

A32150 應付帳款 4,115) 13,878) 
A32160 應付帳款一 關祥、人 1，05η 
A32180 其他，應付款 4,266) 2,003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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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
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
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
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得
免印製股票，其他有價證券
亦同，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機構登錄。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
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
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
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
行之。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後，得免印製股票，其他有
價證券亦同，但應洽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配合公司法
修正部分內
容。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
權，但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
權。 

本公司各股東，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配合公司法
修正。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任
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
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
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
名額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
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
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
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
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
事名額不得少於三人，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
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
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 

配合公司法
修正。 

第二十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
七年九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八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五月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六月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十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
十七年九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八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
十九年五月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
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
十九年十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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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五年六月三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六年六月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五年六月三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六年六月二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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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

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

年內，一次或分次轉讓予員

工。 

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

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

五年內，一次或分次轉讓

予員工。 

 

配合證交法修

正。 

第九條 本次買回之股份，應自買回

之日起三年內全數轉讓與

員工，逾期未轉讓部分，視

為本公司未發行股份，應依

法辦理註銷股份變更登

記。員工於繳款期限屆滿而

未認購繳款者，視為棄權

論；認購不足之餘額，董事

會授權董事長另洽其他員

工認購之。 

本公司就買回本公司股份

轉讓與員工者，限制員工在

二年內不得轉讓。 

本次買回之股份，應自買回

之日起三五年內全數轉讓

與員工，逾期未轉讓部分，

視為本公司未發行股份，應

依法辦理註銷股份變更登

記。員工於繳款期限屆滿而

未認購繳款者，視為棄權

論；認購不足之餘額，董事

會授權董事長另洽其他員

工認購之。 

本公司就買回本公司股份

轉讓與員工者，限制員工自

過戶登記之日起在二年內

不得轉讓。 

 

配合證交法修

正。 

 

 

 

 

 

 

 

 

明確定義限制員

工轉讓庫藏股的

期間 

33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09 年 4 月 13 日止，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331,683,750 元，計 33,168,375 股。 

二、依據證交法第 26 條規定，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份為 3,316,837 股。 

三、本公司董事中有獨立董事三席，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全數及查核實施規

則」第 2 條規定，最低應持有股數以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 80%計算。 

四、本公司全體董事持股明細表(截至股東會停止過戶日 109 年 4 月 13 日止) 

單位：股 

職  稱 姓  名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 

之 持 有 股 份 

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富永康(股)公司 

代表人：陳友信 
1,211,265 3.65% 

董事 
環隆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歐仁傑 
4,481,726 13.51% 

董事 林雪華 1,361,916 4.11% 

董事 蘇彥吉 62,516 0.19% 

董事 
世譽先進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杜興隆 
882,128 2.66% 

董事 陳棟樑 317,709 0.96% 

獨立董事 郭維裕 0 0% 

獨立董事 洪基彬 0 0% 

獨立董事 柯典華 0 0% 

全體董事合計 8,317,260 25.08% 

 

本公司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均已達成法定成數標準。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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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稱為 Connection Technology Systems Inc.)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二、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三、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四、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五、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六、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七、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八、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九、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一、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二、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及主管機關同意

後，依法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因業務需要經董事會決議得對外背書及保證。 

 

第   五   條：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以上，此項投資

須經由董事會授權決議之。 

 

第   六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七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陸億元，分為陸仟萬股，每股面額為

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

幣参仟萬元，分為参佰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供認股權

憑證、附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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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條之一 ：本公司得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本公司股份予員

工，或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惟股東會

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

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公開發行股

票後，得免印製股票，其他有價證券亦同，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八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設定權利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

印鑑掛失、變更或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除法令及證券規章另有

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   九   條：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司

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

戶。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

令召集之。 

 

第 十條之一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

通知各股東。通知中應載明日期、時間、地點及召集事由。  

股東會召集之通知，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經相對人同意，以電

子方式為之。 

 

第 十條之二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有關事項之處理悉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

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並載明

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本公司公開發行後股東委託出席之

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本公司召集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行使方式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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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

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  十三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親自或委託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會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

席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發各股東。股東會議事錄並應

連同出席股東之出席簽到卡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

本公司。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前項議事錄

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之ㄧ：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興櫃期間

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此條。 

 

第十三條之二：股東會開會時，由董事長為股東會之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由董事會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

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十四  條：本公司設董事七 ~十一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

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之一：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該方法有修正之必要

時，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條等規定辦理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

並說明其主要內容。 

第十四條之二：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

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依

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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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之ㄧ：董事會得視實際需要由半數以上董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於任期中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五條之二：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

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並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

知。 

第十三條關於股東會議事錄之規定，於董事會之議事錄準用之。 

 

第  十六  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

條規定辦理。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應

依法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前項代理以一人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第  十七  條：董事不克出席董事會可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長及董事之

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並參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不得事後追認。 

 

第十七條之一：董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經營方針及中、長程發展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業務計畫之審議與監督執行。  

三、預算之審定及決算之審議。  

四、資本增減計畫之審議。  

五、盈餘分配方案或彌補虧損之審議。  

六、對外重要合約之審定。  

七、建議股東會為盈餘分派、修改章程、變更資本及公司解散或

合併之議案。  

八、公司組織規程及重要業務規則之審定。  

九、重大資本支出計畫之核議。  

十、總經理、副總經理之聘免。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  十八  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依照公

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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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會    計 

第  十九  條：本公司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下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8%~12%為員工酬勞，及 3%以下之

數額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則應先扣除累積虧損

之數額後，再就餘額計算提撥。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之對象為於該獲利年度內

曾為本公司或本公司持股 50%以上之國內外從屬公司實質工作之

在職支薪員工。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設置前，監察人酬勞依前項董事酬勞定分配比

率。 

有關員工酬勞、董事酬勞之發放相關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並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  二十  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虧損。 

三、提列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 

不在此限。 

四、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餘額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為股東股息及紅利，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派議案由股東會決議。 

本公司股利政策如下： 

本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經營面考量等因素將當年度可分配盈餘

於 60%~100%分派股東紅利，其中股東紅利之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

方式發放，股東現金紅利分派之比例分派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

百分之十。 

 

第 七 章     附    則 

第 二十一 條：本章程未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二十二 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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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三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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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度名稱：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修訂日期：107/12/27 版本：A 

 

第一條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

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

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   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 

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三條   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年內，一次或分次轉

讓予員工。 

第四條   凡本公司全職員工，包括子公司全職員工在內，於認股基準日到職滿一定期

間或對公司具有特殊貢獻者，經得依本辦法第五條所訂認購數額，享有認購

資格。 

前項所稱「子公司全職員工」係指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海內、外子公司之全職員工。 

第五條   本公司依據員工職等、服務年資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等標準，並須兼顧認股

基準日時公司持有之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認購股數之上限等因素，訂定

員工得認購股數及有關股份的權利內容、限制條件等，提報董事會核准。 

第六條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董事會依本辦法訂定及公布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繳

款期間、權利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業事項。 

三、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七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轉讓前，

如遇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少，得按發行股份增減比率範圍內調

整之或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以低於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者，應

於轉讓前，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說

明「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事項，始得辦理。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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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轉讓價格=每股實際平均買回價格×(公司買回股份執行完畢時之普通

股股份總數÷公司轉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第八條   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餘權利義務與原有

股份相同。 

第九條   本次買回之股份，應自買回之日起三年內全數轉讓與員工，逾期未轉讓部分，

視為本公司未發行股份，應依法辦理註銷股份變更登記。員工於繳款期限屆

滿而未認購繳款者，視為棄權論；認購不足之餘額，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另洽

其他員工認購之。 

本公司就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與員工者，限制員工在二年內不得轉讓。 

第十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並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第十一條   本辦法應提報股東會報告，修訂時亦同。

42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度名稱：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日期：105/6/3 版本：E 

 

第 一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

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

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

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

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

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

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

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

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四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

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

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時，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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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五 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

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 六 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簽

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

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

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

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

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七 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及

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

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九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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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

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

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或公司法第 197-1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是以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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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

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

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提案人連同附

議人代表之股權，應達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總數百分之一。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

舉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電子方式或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項決議方法，係

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

數與權數比例。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

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

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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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

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 條（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

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

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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